
教 育 部 屏 東 縣 聯 絡 處 

1 0 9 年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多 元 教 學 活 動 - 敬 軍 繪 畫 比 賽 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7條。 

二、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4條。 

三、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 109 年「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」實施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為落實推展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之目的，以寓教於樂之活動方式，規劃

靜態多元教學活動，期能培養學生愛護鄉土情操，瞭解全民國防的意義與

內涵，進而建立正確的全民國防觀念。 

敬軍繪畫比賽結合品德教育中「觀功念恩」，後續將轉印成明信片寄送到各

外島駐防單位，讓部隊官兵感受到他們的付出，社會大眾都感謝在心，讓

軍愛民，民敬軍不單單是口號，更能深化在部隊官兵及學生心中。 

參、實施對象：本縣各高中職(含)以下學校。 
肆、實施方式： 

一、 比賽方法： 

(一) 作品規格： 

1.主題：以對國軍表達謝意或彰顯國軍為社會所作貢獻為主題，自由創

作。 

2.紙張：色彩及紙質可自由選擇。 

3.形式：請以平面設計（手繪或電腦繪圖輸出均可）。 

4.尺寸：8開圖畫紙，表面應平整光滑，不得有突出部分。 

(二) 交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9/18止，報名表(附件 1)及作品（作品背面請註明

欲寄送的單位及其郵政信箱，如附件 2）交至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。 

(三) 報名及評選方式： 

1. 報名表請自行列印。 

2. 評審：由本處聘請具美術(設計)專長之教師或專業人士 3人評定。 

3. 評分標準：色彩美化 20%、構圖藝術 20%、內容創意 30%、文字內

容 30%  

二、 獎勵辦法： 

本活動將選取優秀作品予以獎勵，並得依參加件數及作品水準情形酌予

調整（或從缺）。 

 (一)分高中組、國中組、國小組，各組各取： 

 1.特優：共一名，獎狀乙幀，禮券 1000元。 

2.優選：共二名，獎狀乙幀，禮券 800元。   

3.佳作：共六名，獎狀乙幀，禮券 500元。 

(二)得獎作品將掃瞄成電子檔公佈於本處網站，並作為本處全民國防宣傳素

材，以示鼓勵。 



三、 其他事項： 

(一) 各參賽作品必須符合「著作財產權法」之規範。 

(二) 得獎作品倘有隱匿抄襲情事或有涉智慧財產權等疑義，得逕取消相關

得獎資格、獎狀等權益，參賽者不得異議，並請參賽者自負民刑事等

法律責任。 

(三) 所有作品本處將依其主題，印製成明信片另擇時寄送至國軍部隊，讓

部隊官兵可以直接感受到學生對於國軍的感謝之意。 

(四) 承辦人：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 書銘成助理督導 電話：08-7538585 

(五)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另行補充修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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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屏東縣聯絡處109年度 

全民國防教育敬軍繪畫比賽報名表 

作品題目  

參賽組別 高中部 國中部 國小部      

參賽者學校  

參賽者班級    指導老師  

參賽者姓名  參賽者連絡電話  

一、茲保證作品倘有隱匿抄襲情事或有涉智慧財產權等疑義，得由本處逕取消得獎資

格，本人絕無異議，並願自負民刑事等法律責任。 

二、本人同意作品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不限期間、不限次數之非營利性公開展覽、公開

播送、公開傳輸、改作及行使其他著作權法上著作財產權人所享有之一切權利。 

參賽者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項次 軍種 單位名稱 地址 

1. 陸戰 烏坵守備大隊 烏坵郵政 90185 號信箱 

2. 海巡 南沙指揮部 南沙郵政 91106 附 2 號信箱 

東沙指揮部 東沙郵政 91104 號信箱 

3. 空軍 空軍東沙基地勤務派遣分隊 屏東郵政 90330 號信箱 

(由六聯隊基勤大隊轉交) 

空軍南沙基地勤務派遣分隊 南沙郵政 91106 附 2 號信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